附1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单位名称（盖章）：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苏银分公司  	                                    
制  定  日  期 ：  2025-12-05






表1  单位基本信息表
	单位名称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苏银分公司
	注册地址
	银川市苏银产业园水润东路2号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
	银川市苏银产业园水润东路2号
	行政区划
	银川市/兴庆区

	行业类别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行业代码
	C2710

	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经度
	106.50535223738406
	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纬度
	38.358585054551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6GWTF7E
	管理类别
	重点监管单位

	法定代表人
	何仲彤
	联系电话
	13909599218

	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技术负责人
	张志华
	联系电话
	13995090235

	是否有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
	有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文号或备案编号
	银环保审函【2012】160号

	是否有排污许可证或是否进行排污登记
	有
	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或排污登记表编号
	91640100MA76GWTF7E001P




表2  生产设施信息表
	设施名称
	编码
	主要生产单元名称
	主要工艺名称
	生产设施生产能力
	计量单位
	产品类型
	名称
	数量
	单位
	材料种类
	名称
	用量
	单位

	非生产性产生源
	FSCXCSY
	设备润滑、废气处理装置保养、制水、医学研究与发展
	设备润滑、废气废水处理装置保养、制水、医学研究与发展
	5
	吨
	最终产品
	/
	5
	吨
	辅料
	/
	5
	吨

	原料二车间
	MF0001
	合成、精制
	磺化工艺
	352
	吨
	最终产品
	羟苯磺酸钙
	200
	吨
	原料
	浓硫酸
	282
	吨

	原料二车间
	MF0001
	合成、精制
	磺化工艺
	352
	吨
	最终产品
	羟苯磺酸钙
	200
	吨
	原料
	碳酸钙
	220
	吨

	原料二车间
	MF0001
	合成、精制
	磺化工艺
	352
	吨
	最终产品
	羟苯磺酸钙
	200
	吨
	原料
	对苯二酚
	170
	吨

	制剂一车间
	MF0019
	消毒、清场
	滴眼液生产
	5
	吨
	最终产品
	盐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76
	万支
	辅料
	磷酸二氢钠
	0.036
	吨

	制剂一车间
	MF0019
	消毒、清场
	滴眼液生产
	5
	吨
	最终产品
	盐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76
	万支
	辅料
	氯化钠
	0.05
	吨

	制剂一车间
	MF0019
	消毒、清场
	滴眼液生产
	5
	吨
	最终产品
	盐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76
	万支
	辅料
	氢氧化钠
	0.006
	吨

	制剂一车间
	MF0019
	消毒、清场
	滴眼液生产
	5
	吨
	最终产品
	盐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76
	万支
	辅料
	羟苯乙酯
	0.002
	吨

	制剂一车间
	MF0019
	消毒、清场
	滴眼液生产
	5
	吨
	最终产品
	盐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76
	万支
	原料
	盐酸左氧氟沙星
	0.025
	吨

	制剂一车间
	MF0019
	消毒、清场
	滴眼液生产
	5
	吨
	最终产品
	盐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76
	万支
	辅料
	玻璃酸钠
	0.007
	吨

	研发中心
	MF0020
	医学研究、实验
	医学研究与实验发展
	30
	吨
	最终产品
	/
	30
	吨
	辅料
	/
	30
	吨

	废水处理设施
	MF0023
	污水处理
	污水处理
	3
	吨
	最终产品
	/
	3
	吨
	辅料
	/
	3
	吨




											       表3  污染防治设施信息表
	设施名称
	编码
	类型
	设计能力
	计量单位
	参数名称
	设计值
	计量单位

	危险废物暂存间（固废）
	MF0024
	贮存
	70
	吨
	面积
	230
	平方米

	危险废物暂存间（液废）
	MF0025
	贮存
	50
	吨
	面积
	230
	平方米




表4  危废产生情况信息表
	废物类别
	代码
	主要危险特性
	废物名称
	形态
	设施名称
	设施编码
	对应产废环节名称
	本年度预计产生量
	计量单位
	设施名称
	设施编码

	HW02
	271-002-02
	毒性
	废母液及反应基废物
	液态
	原料二车间
	MF0001
	合成
	40
	吨
	危险废物暂存间（液废）
	MF0025

	HW02
	271-005-02
	毒性
	废弃产品及中间体
	固态
	原料二车间
	MF0001
	合成
	300
	吨
	危险废物暂存间（固废）
	MF0024

	HW02
	271-005-02
	毒性
	捕集粉尘
	固态
	原料二车间
	MF0001
	精制
	0.2
	吨
	危险废物暂存间（固废）
	MF0024

	HW49
	772-006-49
	毒性, 感染性
	污泥
	固态
	废水处理设施
	MF0023
	污水处理
	3
	吨
	危险废物暂存间（固废）
	MF0024

	HW03
	900-002-03
	毒性
	废药物、药品
	固态
	非生产性产生源
	FSCXCSY
	仓储、退货
	1
	吨
	危险废物暂存间（固废）
	MF0024

	HW03
	900-002-03
	毒性
	废药物、药品（化学药品）
	液态
	非生产性产生源
	FSCXCSY
	仓储、退货
	1
	吨
	危险废物暂存间（液废）
	MF0025

	HW13
	900-015-13
	毒性
	废树脂
	固态
	非生产性产生源
	FSCXCSY
	制水
	1
	吨
	危险废物暂存间（固废）
	MF0024

	HW49
	900-039-49
	毒性
	废活性炭
	固态
	非生产性产生源
	FSCXCSY
	吸附活性炭
	2
	吨
	危险废物暂存间（固废）
	MF0024

	HW49
	900-047-49
	毒性, 腐蚀性, 易燃性, 反应性
	实验室废物-固体
	固态
	非生产性产生源
	FSCXCSY
	实验室检测
	5
	吨
	危险废物暂存间（固废）
	MF0024

	HW49
	900-047-49
	毒性, 腐蚀性, 易燃性, 反应性
	实验室废物-液体
	液态
	非生产性产生源
	FSCXCSY
	实验室检测
	40
	吨
	危险废物暂存间（液废）
	MF0025

	HW08
	900-219-08
	毒性, 易燃性
	废冷冻机油
	液态
	非生产性产生源
	FSCXCSY
	冷冻机换油
	0.5
	吨
	危险废物暂存间（液废）
	MF0025

	HW08
	900-249-08
	毒性, 易燃性
	废矿物油
	液态
	非生产性产生源
	FSCXCSY
	换油
	0.3
	吨
	危险废物暂存间（液废）
	MF0025

	HW08
	900-249-08
	毒性, 易燃性
	废矿物油包装物
	固态
	非生产性产生源
	FSCXCSY
	换油
	0.2
	吨
	危险废物暂存间（固废）
	MF0024




表 5  危险废物贮存情况信息表
	序号
	贮存设施编码
	贮存设施类型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类别
	危险废物代码
	有害成分名称
	形态
	危险特性
	包装形式
	本年度预计剩余贮存量
	计量单位

	
	
	
	行业俗称/单位内部名称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名称
	
	
	
	
	
	
	
	

	1
	MF0024
	贮存库
	废活性炭
	烟气、VOCs治理过程（不包括餐饮行业油烟治理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脱色（不包括有机合成食品添加剂脱色）、除杂、净化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炭（不包括900-405-06、772-005-18、261-053-29、265-002-29、384-003-29、387-001-29类危险废物）
	HW49
	900-039-49
	VOC/废活性炭
	固态
	毒性
	袋
	0
	吨

	2
	MF0024
	贮存库
	捕集粉尘
	化学合成原料药及中间体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的产品及中间体
	HW02
	271-005-02
	对苯二酚、碳酸钙
	固态
	毒性
	袋
	0
	吨

	3
	MF0024
	贮存库
	废药物、药品
	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失效、变质、不合格、淘汰、伪劣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以及《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中所列的毒性中药
	HW03
	900-002-03
	羟苯磺酸钙
	固态
	毒性
	袋
	0
	吨

	4
	MF0025
	贮存库
	废冷冻机油
	冷冻压缩设备维护、更换和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冷冻机油
	HW08
	900-219-08
	有机酸、胶质等
	液态
	毒性, 易燃性
	桶
	0
	吨

	5
	MF0025
	贮存库
	废矿物油
	其他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及沾染矿物油的废弃包装物
	HW08
	900-249-08
	C15-C36的烷烃、多环芳烃（PAHS）、烯烃
	液态
	毒性, 易燃性
	桶
	0
	吨

	6
	MF0024
	贮存库
	实验室废物-固体
	生产、研究、开发、教学、环境检测（监测）活动中，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不包含感染性医学实验室及医疗机构化验室）产生的含氰、氟、重金属无机废液及无机废液处理产生的残渣、残液，含矿物油、有机溶剂、甲醛有机废液，废酸、废碱，具有危险特性的残留样品，以及沾染上述物质的一次性实验用品（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废弃的烧杯、量器、漏斗等实验室用品）、包装物（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试剂包装物、容器）、过滤吸附介质等
	HW49
	900-047-49
	硫酸钠、硫酸钙、无水糖精钠、氢氧化钾、硅胶
	固态
	毒性, 腐蚀性, 易燃性, 反应性
	袋
	0
	吨

	7
	MF0025
	贮存库
	废母液及反应基废物
	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及反应基废物
	HW02
	271-002-02
	对苯二酚、硫酸
	液态
	毒性
	桶
	0
	吨

	8
	MF0024
	贮存库
	废矿物油包装物
	其他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及沾染矿物油的废弃包装物
	HW08
	900-249-08
	C15-C36的烷烃、多环芳烃、烯烃
	固态
	毒性, 易燃性
	桶
	0
	吨

	9
	MF0025
	贮存库
	废药物、药品（化学药品）
	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失效、变质、不合格、淘汰、伪劣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以及《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中所列的毒性中药
	HW03
	900-002-03
	盐酸、二硫化碳
	液态
	毒性
	桶
	0
	吨

	10
	MF0025
	贮存库
	实验室废物-液体
	生产、研究、开发、教学、环境检测（监测）活动中，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不包含感染性医学实验室及医疗机构化验室）产生的含氰、氟、重金属无机废液及无机废液处理产生的残渣、残液，含矿物油、有机溶剂、甲醛有机废液，废酸、废碱，具有危险特性的残留样品，以及沾染上述物质的一次性实验用品（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废弃的烧杯、量器、漏斗等实验室用品）、包装物（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试剂包装物、容器）、过滤吸附介质等
	HW49
	900-047-49
	甲醇、乙腈、甲苯、盐酸、DMF、二氯甲烷、
	液态
	毒性, 腐蚀性, 易燃性, 反应性
	桶
	0
	吨

	11
	MF0024
	贮存库
	废树脂
	湿法冶金、表面处理和制药行业重金属、抗生素提取、分离过程产生的废弃离子交换树脂，以及工业废水处理过程产生的废弃离子交换树脂
	HW13
	900-015-13
	重金属
	固态
	毒性
	纸箱/塑料袋/编织袋/桶
	0.182
	吨

	12
	MF0024
	贮存库
	污泥
	采用物理、化学、物理化学或者生物方法处理或者处置毒性或者感染性危险废物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和废水处理残渣（液）
	HW49
	772-006-49
	活性污泥
	固态
	毒性, 感染性
	袋
	0
	吨

	13
	MF0024
	贮存库
	废弃产品及中间体
	化学合成原料药及中间体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的产品及中间体
	HW02
	271-005-02
	硫酸钙
	固态
	毒性
	袋
	0
	吨




                                                                
表 7  危险废物减量化计划和措施
	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的计划
	序号
	危险废物名称
	本年度预计产生量
	预计减少量
	计量单位

	
	
	行业俗称/单位内部名称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名称
	
	
	

	
	1
	实验室废物-液体
	生产、研究、开发、教学、环境检测（监测）活动中，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不包含感染性医学实验室及医疗机构化验室）产生的含氰、氟、重金属无机废液及无机废液处理产生的残渣、残液，含矿物油、有机溶剂、甲醛有机废液，废酸、废碱，具有危险特性的残留样品，以及沾染上述物质的一次性实验用品（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废弃的烧杯、量器、漏斗等实验室用品）、包装物（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试剂包装物、容器）、过滤吸附介质等
	40
	3
	吨

	
	2
	废弃产品及中间体
	化学合成原料药及中间体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的产品及中间体
	300
	5
	吨

	
	3
	废药物、药品（化学药品）
	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失效、变质、不合格、淘汰、伪劣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以及《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中所列的毒性中药
	1
	0.1
	吨

	
	4
	废矿物油包装物
	其他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及沾染矿物油的废弃包装物
	0.2
	0
	吨

	
	5
	捕集粉尘
	化学合成原料药及中间体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的产品及中间体
	0.2
	0
	吨

	
	6
	废冷冻机油
	冷冻压缩设备维护、更换和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冷冻机油
	0.5
	0.05
	吨

	
	7
	污泥
	采用物理、化学、物理化学或者生物方法处理或者处置毒性或者感染性危险废物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和废水处理残渣（液）
	3
	0.3
	吨

	
	8
	废母液及反应基废物
	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及反应基废物
	40
	3
	吨

	
	9
	废药物、药品
	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失效、变质、不合格、淘汰、伪劣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以及《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中所列的毒性中药
	1
	0.1
	吨

	
	10
	废矿物油
	其他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及沾染矿物油的废弃包装物
	0.3
	0
	吨

	
	11
	实验室废物-固体
	生产、研究、开发、教学、环境检测（监测）活动中，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不包含感染性医学实验室及医疗机构化验室）产生的含氰、氟、重金属无机废液及无机废液处理产生的残渣、残液，含矿物油、有机溶剂、甲醛有机废液，废酸、废碱，具有危险特性的残留样品，以及沾染上述物质的一次性实验用品（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废弃的烧杯、量器、漏斗等实验室用品）、包装物（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试剂包装物、容器）、过滤吸附介质等
	5
	0.5
	吨

	
	12
	废活性炭
	烟气、VOCs治理过程（不包括餐饮行业油烟治理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脱色（不包括有机合成食品添加剂脱色）、除杂、净化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炭（不包括900-405-06、772-005-18、261-053-29、265-002-29、384-003-29、387-001-29类危险废物）
	2
	0.2
	吨

	
	13
	废树脂
	湿法冶金、表面处理和制药行业重金属、抗生素提取、分离过程产生的废弃离子交换树脂，以及工业废水处理过程产生的废弃离子交换树脂
	1
	0.1
	吨

	
	
	
	
	
	
	

	
	合计
	394.2
	12.35
	吨

	降低危险废物危害性的计划
	采用无毒无害或低毒低害、易于降解、便于回收利用的材料，研究优化生产过程，提高物料的转化率。提高收率，减少有毒有害物质的产生量，联系具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处置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降低危害性的措施
	预计2026年将产生危废400吨。
减少危害措施：
1、采用无毒无害或低毒低害、易于降解、便于回收利用的材料；
2、研究优化生产过程，提高物料的转化率，提高收率；
3、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 明确危险废物管理责任；
4、 建立规范的危险废物库，设置警示标志和分类标识。



                                    
表 8  危险废物转移情况信息表
	序号
	转移类型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类别
	危险废物
代码
	有害物质成分
	形态
	危险特性
	本年度预计转移量
	计量单位
	利用/处置方式代码
	拟接收单位类型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行业俗称/单位内部名称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名称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码

	1
	区内转移
	废母液及反应基废物
	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及反应基废物
	HW02
	271-002-02
	对苯二酚、硫酸
	液态
	毒性
	30
	吨
	C1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滨河海利建材有限公司
	NWF[2022]015号

	2
	区内转移
	废弃产品及中间体
	化学合成原料药及中间体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的产品及中间体
	HW02
	271-005-02
	硫酸钙
	固态
	毒性
	200
	吨
	C1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滨河海利建材有限公司
	NWF[2022]015号

	3
	区内转移
	捕集粉尘
	化学合成原料药及中间体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的产品及中间体
	HW02
	271-005-02
	对苯二酚、碳酸钙
	固态
	毒性
	0.1
	吨
	C1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滨河海利建材有限公司
	NWF[2022]015号

	4
	区内转移
	污泥
	采用物理、化学、物理化学或者生物方法处理或者处置毒性或者感染性危险废物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和废水处理残渣（液）
	HW49
	772-006-49
	活性污泥
	固态
	毒性, 感染性
	2
	吨
	C1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滨河海利建材有限公司
	NWF[2022]015号

	5
	区内转移
	废活性炭
	烟气、VOCs治理过程（不包括餐饮行业油烟治理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脱色（不包括有机合成食品添加剂脱色）、除杂、净化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炭（不包括900-405-06、772-005-18、261-053-29、265-002-29、384-003-29、387-001-29类危险废物）
	HW49
	900-039-49
	VOC/废活性炭
	固态
	毒性
	1
	吨
	C1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滨河海利建材有限公司
	NWF[2022]015号

	6
	区内转移
	实验室废物-液体
	生产、研究、开发、教学、环境检测（监测）活动中，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不包含感染性医学实验室及医疗机构化验室）产生的含氰、氟、重金属无机废液及无机废液处理产生的残渣、残液，含矿物油、有机溶剂、甲醛有机废液，废酸、废碱，具有危险特性的残留样品，以及沾染上述物质的一次性实验用品（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废弃的烧杯、量器、漏斗等实验室用品）、包装物（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试剂包装物、容器）、过滤吸附介质等
	HW49
	900-047-49
	甲醇、乙腈、甲苯、盐酸、DMF、二氯甲烷、
	液态
	毒性, 腐蚀性, 易燃性, 反应性
	30
	吨
	C1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滨河海利建材有限公司
	NWF[2022]015号

	7
	区内转移
	实验室废物-固体
	生产、研究、开发、教学、环境检测（监测）活动中，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不包含感染性医学实验室及医疗机构化验室）产生的含氰、氟、重金属无机废液及无机废液处理产生的残渣、残液，含矿物油、有机溶剂、甲醛有机废液，废酸、废碱，具有危险特性的残留样品，以及沾染上述物质的一次性实验用品（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废弃的烧杯、量器、漏斗等实验室用品）、包装物（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试剂包装物、容器）、过滤吸附介质等
	HW49
	900-047-49
	硫酸钠、硫酸钙、无水糖精钠、氢氧化钾、硅胶
	固态
	毒性, 腐蚀性, 易燃性, 反应性
	3
	吨
	C1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滨河海利建材有限公司
	NWF[2022]015号

	8
	区内转移
	废冷冻机油
	冷冻压缩设备维护、更换和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冷冻机油
	HW08
	900-219-08
	有机酸、胶质等
	液态
	毒性, 易燃性
	0.5
	吨
	C1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滨河海利建材有限公司
	NWF[2022]015号

	9
	区内转移
	废矿物油包装物
	其他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及沾染矿物油的废弃包装物
	HW08
	900-249-08
	C15-C36的烷烃、多环芳烃、烯烃
	固态
	毒性, 易燃性
	0.1
	吨
	C1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滨河海利建材有限公司
	NWF[2022]015号

	10
	区内转移
	废母液及反应基废物
	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及反应基废物
	HW02
	271-002-02
	对苯二酚、硫酸
	液态
	毒性
	10
	吨
	D10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宁东清大国华环境资源有限公司
	NWF(2024]005号

	11
	区内转移
	废弃产品及中间体
	化学合成原料药及中间体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的产品及中间体
	HW02
	271-005-02
	硫酸钙
	固态
	毒性
	100
	吨
	D10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宁东清大国华环境资源有限公司
	NWF(2024]005号

	12
	区内转移
	废矿物油
	其他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及沾染矿物油的废弃包装物
	HW08
	900-249-08
	C15-C36的烷烃、多环芳烃（PAHS）、烯烃
	液态
	毒性, 易燃性
	0.2
	吨
	C1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滨河海利建材有限公司
	NWF[2022]015号

	13
	区内转移
	捕集粉尘
	化学合成原料药及中间体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的产品及中间体
	HW02
	271-005-02
	对苯二酚、碳酸钙
	固态
	毒性
	0.1
	吨
	D10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宁东清大国华环境资源有限公司
	NWF(2024]005号

	14
	区内转移
	污泥
	采用物理、化学、物理化学或者生物方法处理或者处置毒性或者感染性危险废物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和废水处理残渣（液）
	HW49
	772-006-49
	活性污泥
	固态
	毒性, 感染性
	1
	吨
	D10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宁东清大国华环境资源有限公司
	NWF(2024]005号

	15
	区内转移
	废药物、药品
	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失效、变质、不合格、淘汰、伪劣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以及《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中所列的毒性中药
	HW03
	900-002-03
	羟苯磺酸钙
	固态
	毒性
	1
	吨
	D10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宁东清大国华环境资源有限公司
	NWF(2024]005号

	16
	区内转移
	废药物、药品（化学药品）
	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失效、变质、不合格、淘汰、伪劣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以及《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中所列的毒性中药
	HW03
	900-002-03
	盐酸、二硫化碳
	液态
	毒性
	1
	吨
	D10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宁东清大国华环境资源有限公司
	NWF(2024]005号

	17
	区内转移
	废树脂
	湿法冶金、表面处理和制药行业重金属、抗生素提取、分离过程产生的废弃离子交换树脂，以及工业废水处理过程产生的废弃离子交换树脂
	HW13
	900-015-13
	重金属
	固态
	毒性
	1
	吨
	D10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宁东清大国华环境资源有限公司
	NWF(2024]005号

	18
	区内转移
	废活性炭
	烟气、VOCs治理过程（不包括餐饮行业油烟治理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脱色（不包括有机合成食品添加剂脱色）、除杂、净化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炭（不包括900-405-06、772-005-18、261-053-29、265-002-29、384-003-29、387-001-29类危险废物）
	HW49
	900-039-49
	VOC/废活性炭
	固态
	毒性
	1
	吨
	D10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宁东清大国华环境资源有限公司
	NWF(2024]005号

	19
	区内转移
	实验室废物-液体
	生产、研究、开发、教学、环境检测（监测）活动中，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不包含感染性医学实验室及医疗机构化验室）产生的含氰、氟、重金属无机废液及无机废液处理产生的残渣、残液，含矿物油、有机溶剂、甲醛有机废液，废酸、废碱，具有危险特性的残留样品，以及沾染上述物质的一次性实验用品（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废弃的烧杯、量器、漏斗等实验室用品）、包装物（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试剂包装物、容器）、过滤吸附介质等
	HW49
	900-047-49
	甲醇、乙腈、甲苯、盐酸、DMF、二氯甲烷、
	液态
	毒性, 腐蚀性, 易燃性, 反应性
	10
	吨
	D10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宁东清大国华环境资源有限公司
	NWF(2024]005号

	20
	区内转移
	实验室废物-固体
	生产、研究、开发、教学、环境检测（监测）活动中，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不包含感染性医学实验室及医疗机构化验室）产生的含氰、氟、重金属无机废液及无机废液处理产生的残渣、残液，含矿物油、有机溶剂、甲醛有机废液，废酸、废碱，具有危险特性的残留样品，以及沾染上述物质的一次性实验用品（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废弃的烧杯、量器、漏斗等实验室用品）、包装物（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试剂包装物、容器）、过滤吸附介质等
	HW49
	900-047-49
	硫酸钠、硫酸钙、无水糖精钠、氢氧化钾、硅胶
	固态
	毒性, 腐蚀性, 易燃性, 反应性
	2
	吨
	D10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宁东清大国华环境资源有限公司
	NWF(2024]005号

	21
	区内转移
	废矿物油
	其他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及沾染矿物油的废弃包装物
	HW08
	900-249-08
	C15-C36的烷烃、多环芳烃（PAHS）、烯烃
	液态
	毒性, 易燃性
	0.1
	吨
	D10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宁东清大国华环境资源有限公司
	NWF(2024]005号

	22
	区内转移
	废矿物油包装物
	其他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及沾染矿物油的废弃包装物
	HW08
	900-249-08
	C15-C36的烷烃、多环芳烃、烯烃
	固态
	毒性, 易燃性
	0.1
	吨
	D10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有单位
	宁夏宁东清大国华环境资源有限公司
	NWF(2024]005号



表9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登记表
备案编号：

	
单位名称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苏银分公司

	
单位地址
	银川市苏银产业园水润东路2号

	
法定代表人
	何仲彤
	
行业类型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环保负责人/联系电话
	张志华/
13995090235
	邮箱
	13995090235@163.com

	
危险废物产生规模 及数量（吨）
	394.2

	危险废物
名称及类别
	[HW02化学合成原料药及中间体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的产品及中间体271-005-02,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及反应基废物271-002-02, HW03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失效、变质、不合格、淘汰、伪劣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以及《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中所列的毒性中药900-002-03, HW08其他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及沾染矿物油的废弃包装物900-249-08,冷冻压缩设备维护、更换和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冷冻机油900-219-08, HW13湿法冶金、表面处理和制药行业重金属、抗生素提取、分离过程产生的废弃离子交换树脂，以及工业废水处理过程产生的废弃离子交换树脂900-015-13, HW49烟气、VOCs治理过程（不包括餐饮行业油烟治理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脱色（不包括有机合成食品添加剂脱色）、除杂、净化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炭（不包括900-405-06、772-005-18、261-053-29、265-002-29、384-003-29、387-001-29类危险废物）900-039-49,生产、研究、开发、教学、环境检测（监测）活动中，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不包含感染性医学实验室及医疗机构化验室）产生的含氰、氟、重金属无机废液及无机废液处理产生的残渣、残液，含矿物油、有机溶剂、甲醛有机废液，废酸、废碱，具有危险特性的残留样品，以及沾染上述物质的一次性实验用品（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废弃的烧杯、量器、漏斗等实验室用品）、包装物（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的试剂包装物、容器）、过滤吸附介质等900-047-49,采用物理、化学、物理化学或者生]

	计划委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数量
（吨）
	394.2

	计划自行利用/处置危险废物数量
（吨）
	0

	声明：所填写的管理计划内容是完整的、真实的和正确的。 单位负责人/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企业公章）

	


你单位上报的《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经形式审查，符合要求，予以备案。


年	月	日（主管部门公章）



表10 申报表

	
单位名称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苏银分公司
	
管理类别
	重点监管单位

	
法定代表人
	何仲彤
	
经营设施地址
	银川市苏银产业园水润东路2号

	
行业类型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bookmark: _GoBack]环保负责人/联系电话
	张志华/
13995090235

	单位类别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

		[bookmark: SQ_Table]序号
	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本年度产量
	处置（自行利用）
	处置（委托利用）

	1
	废矿物油
	900-249-08
	0.3
	
	委托处置

	2
	废矿物油包装物
	900-249-08
	0.2
	
	委托处置

	3
	废活性炭
	900-039-49
	2
	
	委托处置

	4
	污泥
	772-006-49
	3
	
	委托处置

	5
	废母液及反应基废物
	271-002-02
	40
	
	委托处置

	6
	捕集粉尘
	271-005-02
	0.2
	
	委托处置

	7
	废药物、药品
	900-002-03
	1
	
	委托处置

	8
	实验室废物-液体
	900-047-49
	40
	
	委托处置

	9
	实验室废物-固体
	900-047-49
	5
	
	委托处置

	10
	废药物、药品（化学药品）
	900-002-03
	1
	
	委托处置

	11
	废弃产品及中间体
	271-005-02
	300
	
	委托处置

	12
	废树脂
	900-015-13
	1
	
	委托处置

	13
	废冷冻机油
	900-219-08
	0.5
	
	委托处置

	
	
	合计
	394.2
	
	






填 表 说 明
封面
单位名称：单位法人登记或者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名称，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一致；
制定日期：制定本管理计划表的日期，原则上为当年制定下一年度的管理计划；
表1 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与封面上的单位名称一致；
注册地址：法人登记或者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注册的办公地址；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产生危险废物的生产设施所在的地址；
行业类别与代码：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1）；
环保部门负责人：主管环保工作的部门负责人姓名；
联系人：主管环保工作的部门负责危险废物管理的人员姓名；
管理部门：负责危险废物管理的部门名称；
部门负责人：负责危险废物管理的部门的负责人姓名；
废物管理负责人：负责危险废物具体管理工作的负责人；
废物污染防治设施技术负责人及文化程度：负责危险废物贮存、运输、处置等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的负责人姓名，及其文化程度；
管理组织图：危险废物管理部门及人员构成的组织管理框架图。
表2 生产设施信息表
设施名称：没有生产设施的危废，设施名称可填写：“非生产性产生源”，设施编码可填写：“FSCXCSY”.产品名称填“无”，原辅料名称填“无”；
设施编码：填写排污许可证副本中载明的编码。若无编码，则根据 HJ 608 进行编码并填写。对于产生环节不固定的危险废物，选取其中一个产生该类别危险废物的设施编码填写。企业范围内的设施编码不可重复；
原辅料种类及名称：计划期限上一年度及本年度计划用于生产的主要原辅材料的商品名称或化学名称，及其实际与计划年消耗量；
生产设备及数量：用于生产的主要设备名称及其数量；
产品及产量：主要产品的商品名称或化学名称，及其年生产量；
生产工艺流程图及工艺说明：流程图中必须标明所有危险废物的产生环节，并辅以必要的文字说明。
表3 污染防治设施信息表
本表应包括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及贮存设施的有关情况；
设施名称：指危险废物自行利用设施、自行处置设施和贮存设施的参数；
设施编码：填写排污许可证副本中载明的编码。若无编码，则根据 HJ 608 进行编码并填写。对于产生环节不固定的危险废物，选取其中一个产生该类别危险废物的设施编码填写。企业范围内的设施编码不可重复；
参数名称：例如：平均燃烧率、热酌减率、焚毁去除率等；
设计值：如储罐参数包括尺寸、运行时间等。焚烧炉参数包括平均燃烧率、焚毁去除率等。
表4  危废产生情况信息表
废物名称、废物代码、废物类别：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对应的废物名称、代码和类别填写，如某化工厂在生产四氯化碳过程中产生蒸馏残渣，则废物名称为“四氯化碳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残渣”，废物代码为“261-010-11”，废物类别为“HW11精（蒸）馏残渣”；
有害物质名称：废物中的有害物质名称（每种废物可包含多种有害物质）；
物理性状：废物在常温、常压下的物理状态，包括固态（固态废物，S）、半固态（泥态废物，SS）、液态（高浓度液态废物，L）、气态（置于容器中的气态废物，G）等；
危险特性：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和《危险废物鉴别标准》中规定的危害特性填写，包括“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和“感染性”等；
本年度计划产生量：计划期限内的危险废物产生量，计量单位为吨，以升、立方米等体积计量的，应折算成重量吨；以个数作为计量单位的，除填写个数外，还应折算成重量吨；半固态危险废物（如电镀污泥等），以脱水后的干泥重量计；
上年度产生量：计划期限上一年度的危险废物产生量，计量单位为吨，以升、立方米等体积计量的，应折算成重量吨；以个数作为计量单位的，除填写个数外，还应折算成重量吨；半固态危险废物（如电镀污泥等），以脱水后的干泥重量计；
来源及产生工序：产生该种废物的部门、车间名称及其相应产生工段、工序名称。
生产设施编码：管理计划-生产设施中填写的设施编码。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必填。设施名称通过设施编码从表2生产设施中关联；
内部治理方式及去向：依据污染防治设施编码填写。设施设计能力通过设施编码从表3污染防治设施中关联。
表 5  危险废物贮存情况信息表
设施编码：依据设施工况中污染防治设施编码填写。设施名称通过设施编码从表3污染防治设施中关联；
贮存措施：废物收集、贮存相关环保制度的执行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勾选，同时填写废物的贮存设施现状及贮存情况，贮存方面的相关要求，如数量、面积以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
表6 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措施
建有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设施的均需填写本表，每座设施分别填写一份。设有自行利用设施的，在表头的利用下划√；设有处置设施的，在表头的处置下划√；
自行利用危险废物产生相应副产品的，应将相应副产品的质量检验检测报告复印件作为本管理计划表的附件一并装订成册，该检测报告必须由质监部门认定的产品质量检测单位出具；
设施名称：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名称，如“采油泥沙焚烧设施”“废溶剂回收设施”“废酸处理设施”“贵金属回收设施”“包装容器处理设施”等；
设施类别：该设施利用处置废物的方式，如“焚烧”“蒸馏”“酸碱中和”“电解”等；
总投资：该设施（包括配套设施）的投资总金额，计量单位为“万元”；
设计能力：该设施每年能够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最大数量，计量单位为“吨/年”；
设计使用年限：该设施设计使用的年限；
投入运行时间：该设施正式投入运行的年份；
运行费用：该设施年度运行费用，计量单位为“元/年”；
主要设备及数量：该设施中所包括的主要设备名称及其数量；
利用处置效果：自行利用处置废物后，危险废物数量、体积的减量化情况和有害物质、组分的减少情况，以及废物经利用后能否达到国家相应产品质量标准等情况，达到相应标准的应注明标准名称及标准编号； 
废物自行利用处置情况：采用该设施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名称（与表4中的废物名称一致），以计划期限上一年自行利用处置该种危险废物的数量；
自行利用处置工艺流程图及工艺说明：该设施的工艺流程示意图及其文字说明；
二次环境污染控制和事故预防措施：包括污染控制措施、事故预防措施、以及设备和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设施编码：依据设施工况中污染防治设施编码填写。设施类型通过设施编码从表3污染防治设施中关联。
表 7  危险废物减量化计划和措施
废物名称：与表4中的废物序号及名称一致；
本年度计划产生量：计划期限内该种危险废物的年度计划产生量，计量单位为吨，以升、立方米等体积计量的，应折算成重量吨；以个数作为计量单位的，除填写个数外，还应折算成重量吨；半固态危险废物（如电镀污泥等），以脱水后的干泥重量计。
表 8  危险废物转移情况信息表
贮存措施：废物收集、贮存相关环保制度的执行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勾选，同时填写废物的贮存设施现状及贮存情况，贮存方面的相关要求，如数量、面积以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
运输措施：废物运输过程中相关环保制度的执行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勾选，同时填写废物运输过程中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
转移计划：危险废物数量、种类；拟接收危险废物的经营单位的资质和经营范围等。
凡计划期限上一年已委托或计划期限内拟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危险废物（包括自行利用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废渣）的，需填写表8。委托利用的，在表头的利用下划√；委托处置的，在表头的处置下划√。同时将相应利用处置单位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作为本管理计划表的附件一并装订成册；
利用处置单位名称、许可证编号：与利用处置单位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上的名称、许可证编号一致；
利用处置废物名称：与表4中相应的废物名称一致；
利用处置方式：外单位利用处置该种废物的方式，包括“焚烧”“填埋”“综合利用”等；
本年度计划委托利用处置量：计划期限内委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数量；
上年度委托利用处置量：计划期限上一年委托利用处置该种危险废物的数量，如为计划期限内新更换的委托利用处置单位，即上一年未委托该单位利用处置废物时，则相应委托利用处置量填写“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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